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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纳雍县王家营青利煤矿（兼并重组）位于毕节市纳雍县曙光

镇和阳长镇，由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根据 2015 年 2 月 2 日贵州省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能源局文件《关于对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煤

矿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的批复》（黔煤兼并重组办[2015]16 号），纳雍县王家营青利

煤矿为兼并重组后保留煤矿，关闭规模为 15 万 t/a 纳雍县曙光乡新田青利煤矿，保留后

王家营青利煤矿拟建生产规模为 90 万 t/a，矿区面积：11.2653km2，开采深度：

+1650m-+800m。王家营青利煤矿兼并重组后利用原有主工业场地、辅助工业场地、风

井场地和行政福利设施场地，在风井场地预留地新建矸石周转场。 

根据《初步设计》，矿井主要可采煤层为 9 层煤（3、5-1、5-3、6-1、6-2、6-3、6-4、

27 和 33 号煤层），设计开采煤层为中灰（HA）、中高硫（MHS）、中高热值煤（MHQ），

其中 5-1 和 33 号煤层含硫量大于 3%，环评提出禁采。王家营青利煤矿（兼并重组）设

计规模为 90 万 t/a，扣除高硫煤层后，矿井设计可采储量 8577.34 万 t，矿井务年限为

90a，其中首采区（二采区）设计可采储量 1765.69 万 t，服务年限 18a。设计矿井采用

平硐开拓，全矿井划分为三个大区，以 NF24 断层为界，NF24 断层以北为北区，北区

划分为四个采区；F2 断层至 NF24 断层为中区；矿区 F2 断层以南区域划分为南区。北

区水平划分标高为+1460m、+1170m、800m；中区水平划分标高为+975m，；南区水平

划分标高为+800m 标高。根据水平标高、断层、煤层分组把矿井划分为 6 个采区。北区

划分为四个采区，中区划分一个采区、南区划分一个采区。采用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法，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矿井共布置 3 条井筒，分别为主斜井、副

平硐和回风斜井。矿井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采用机械抽出式通风。设计矿井在风井

场地建瓦斯抽采站抽采井下瓦斯，设置高、低负压两套抽采系统，后期建瓦斯发电站对

瓦斯进行综合利用。井下涌水由主平硐流出后进入矿井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达标后优先复

用，剩余经排污管道排放进入河溪河。兼并重组后，在主工业场地新建矿井水处理站（规

模为 13200m3/d），采用“预处理（中和调节）+曝气+混凝沉淀+锰砂过滤”处理工艺，

同时新建生活污水处理站 1 座，规模为 180m3/d，采用“具有除磷脱氮的一体化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进行二级生化+石英砂过滤+消毒”处理，处理达标后的生活污水优先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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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部分与复用多余部分矿井水一并外派至河溪河。 

矿井总占地面积为 13.85hm2，原有占地 11.14hm2，新增占地 2.71hm2。设计利用大

夹沟河水作矿井生活用水水源。生产用水设计推荐优先利用经处理后的矿井水。矿井前

期采用空气热源泵机组作为供热装置。矿井采用双回路供电，矿井耗电量约 2667.7 万

kW•h，吨煤电耗 29.6kW•h/t。矿井原煤主要通过公路销往周边电厂作动力用煤。矿井

职工在籍人数为 638 人，出勤人数 487 人，生产工人效率为 7.95 吨/工。 

本项目新增投资 58920.14 万元，环保工程投资 912.45 万元，项目环保工程投资占

总投资的比例为 1.55%。 

1.2 公众参与的意义 

公众参与是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公众参与可以动员社会各方

面的人员关心环境保护，参与环境建设，是判断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影

响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是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

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同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

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根据 2018 年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等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委托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同时，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以公开、平等、广

泛和便利为原则，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

让受工程建设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公众充分了解产生的环境影响、采取减缓影响的环保措

施及项目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反馈各种意见和建议，积极为项目建设

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中，

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贵州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技

术要点（试行）》要求：“强化公众参与主体责任，公众参与的开展情况由企业独立编制

成册报送”。为此，在环评单位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我单位组织开展了公众参

与的具体工作，于 2023 年 8 月编制完成《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纳雍县王家营青利煤

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现与《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纳雍县王

家营青利煤矿（兼并重组）“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并呈报，敬请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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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参与的目的 

实行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予公民表达他们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 

2、提供公民对建设项目开发行动后果施加影响的机遇； 

3、提高一个评价项目为消减负面影响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性； 

4、化解公民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以及消除其对政府机构执行计

划的阻力； 

5、满足公民法定的各种要求； 

6、在政府机构官员和工作人员与公民们之间开展双向的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

注的主要问题及其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还能使政府机构了解各

个备选方案及其影响，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1.4 公众参与的过程与范围 

1.4.1 公众参与的过程 

在项目报批前，建设单位共开展了两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在报批阶段，进行了第

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前两次主要工作过程详见图 1-2-1。 

 
图 1-4-1  前两次公众参与公示过程图 
 

1.4.2 公众参与的范围 

矿区及周边居民，以及对项目建设表示关心的个人以及团体。 

公众参与过程 

公众参与信息 

一次公示 

网站公示 

全国建设项目
环境信息公示

平台 

公众参与信息 

二次公示 

网站公示 

全国建设项目
环境信息公示

平台 

报纸公示 

毕节日报，公
示两次 

现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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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在确认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相关要求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http://www. 

https://www.eiacloud.com/gs/）进行了首次环评信息公开（见图 2-1-1），向公众公告了以

下信息： 

①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选址、建设内容；②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

方式；③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④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

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⑤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⑥公众提交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以邮件或电话方式的反馈意见。 

http://www.eiafans.com/
http://www.eiaf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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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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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征求意见稿公式内容有：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示起止时间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限。 

公示时限：2023 年 8 月 8 日起 10 个工作日。 

此阶段公示严格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

第十条规定进行，符合管理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形成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相关要求，同步采取网络、报纸、张贴的形式进行了公示。 

3.2.1 网络公示 

我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2023 年 8 月 22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

台（http:// www.eiacloud.com）进行了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网络公示，详见图 3-2-1 和

3-2-2，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定。 

http://www.eiaf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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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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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我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和 8 月 14 日分别在“毕节日报”第 03 版和第 05 版公

告栏进行了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两次登报公示（见图 3-2-3、图 3-3-4），

贵阳日报为长期稳定发行的全国性纸质媒介新闻报刊，受众人群大，易于公众接触。以

贵阳日报作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同时，登

报时间属于征求意见的有效工作日内，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 

 

 
 

图 3-2-3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登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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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登报公示 

 

3.2.3 张贴公示 

我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在项目所在地曙光镇政府、联盟村村民委员会和青利煤

矿公告栏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进行了张贴公示（见图 3-2-5、

图 3-2-6 图 3-2-7），采用项目所在地不同单位公告栏进行公示有利于项目区公众了解获

取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情况，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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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曙光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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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联盟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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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青利煤矿） 

 



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纳雍县王家营青利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4 

3.3 查阅情况 

为便于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社会公众与组织详细了解建设项目在各阶段可能对项目

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为保护生态环境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广泛征询公众对项目建设过

程环境保护的建议，以我公司环保科及负责本项目的环评机构作为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纸质文本的查阅场所，并安排公司专人对此进行负责，确保公众能有效获取本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及环境保护相关方面的信息。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二次公告期限内，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馈意见或建议。 

4 报批前公示 

4.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2023 年 10 月 18 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http://www. 

https://www.eiacloud.com）进行公众参与信息报批前网络公示，详见图 4-1-1，公示时间

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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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报告书报批稿网络公示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三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对意见。 

5.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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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馈意见或建议。 

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相关环保资料保存在，可供环保部门和公众查阅。 

查阅联系人：张永钊        联系电话：13985936273 

公司地址：毕节市纳雍县曙光镇新营青利煤矿 

5.2 公众参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定，涉及政府文件和包含个人隐私的信

息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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